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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行政法学的新篇章

（二版自序）

《行政法学总论 》初版面世之时，正值我由苏转沪之际 。 对彼时的我而言 ，

新的生活环境充满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很难奢望能够再出新版 。 当我接受北

京大学出版社邀请再次打量它时，七年时光已悄然流逝 。 回首沪上求知问道的

匆匆岁月，我在行政法学园地续写了新的篇章，贡献了我们这代学人的绵薄

之力。

兼顾面向司法和面向行政的研究范式一直是我积极倡导的行政法学研究

进路 。 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小结， 《行政法案例分析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和《部门行政法专论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的出版，是一次有益的学术

尝试 。 令人欣慰的是，我目前所供职的学校已经在行政法博士生、硕士生甚至

本科生培养中开设了“行政法案例分析”和“部门行政法”课程，一批年轻的学子

在面向司法和面向行政的研究风格的熏陶之下，深化了对行政法学的整体认

知 。 放眼行政法学界，围绕典型行政案例和部门监管实践所进行的深耕细作型

研究蔚然成风，中国特色行政法释义学的建构前途可期 。

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审判制度的命运始终是我的学术关注重点 。 作为参与

行政诉讼法修改及司法解释起草论证的一种记载， 《社会转型与行政诉讼制度

的新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的出版，见证了我对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的持续观察 。 一部行政

诉讼法的命运，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命运的缩影 。 站在行政诉讼制度”而立

之年”的新起点，唯愿更多年轻学人关注行政诉讼制度实施，推进行政诉讼理论

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公私合作现象引起了我长久的学术

兴趣 。 如果说《行政任务民营化法制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的

出版是一次立足＂横轴＂的学术之旅，那么 《行政立法相对回避模式之建构 》《 迈

向公私合作型行政法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 》等论文的刊发则是一次聚焦

＂纵轴＂的学术之旅 。 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从行政任务民营化到公私合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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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到公私法融合发展，随着行政法中“私＂的因素与日俱增，行政法学的观念、

原则和制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法治政府建设必将在民法典时代迈开更为坚实

的步伐，新时代的行政法学研究也会行稳致远。

沪上七载的学术研究除了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外，行政法法典化、党内

法规实施对行政法治的影响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时代，中富的法治改革实践激发学人的学术思考，扎根中国本土、阐释中国经验

的行政法学话语休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亟待健全。在新时代的伟大学术征

程中，行政法学总论知识体系完善尤为重要。作为行政法学新篇章续写的记

载，本书的修订吸收了近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整合了个

人在若干主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希望此举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内行政法学总论

研究的发展。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本书初版自序撰写之际，我还尚未不惑；待到二版自

序落笔之时，我已正式开启中年人生。回首二十五年来研习行政法学的点点滴

滴，惟有冷暖自知。所幸的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自己始

终能够怀揣学术梦想、保持学者本心、追随时代步伐。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学

术舞台有大有小，但只要心存敬畏之心和感念之情，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岁月

里踏歌而行，演绎属千自己的精彩人生。唯愿自己能够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

究方面继续探索，未来还有机会继续修订出版《行政法学总论》，续写新时代行

政法学的新篇章。

章志远

2021 年盛夏定稿于京城东交民巷



守望在行政法学的园地

（代序）

当我站在 2014 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自己十八年来误打误撞、研习行政法学

的历程时，一幕幕如烟往事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 人的一生，原来充满着

那么多的偶然 。

我最早接触行政法是在 1995 年的上半年 。 彼时的我正在母校安徽大学法

律系就读三年级，“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授课老师是后来的博士同窗陈

宏光老师，当时所用的教科书是二十几所地方高校的行政法教师合编的。以今

日的眼光去打量那时的行政法学教科书，确实难以让人对行政法产生兴趣 。 好

在陈老师授课通俗易懂，且在期末考试给了我全班最高分 95 分，一下子激发了

我继续深入学习行政法的兴趣 。

1996 年 9 月 23 日，经过免试推荐我正式开始攻读母校法学院的硕士生 。

不久，在汪汉卿老师的支持和程雁雷老师的鼓励下，我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

点转移到行政法领域 。 于是，从阅读龚祥瑞先生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开

始，两年多时间里，我把母校图书馆能够找到的行政法、宪法、法理及法律史方

面的著作都悉数”消灭＂。其间，我听过唯一的一场高水平行政法讲座是时任杭

州大学副校长胡建森老师的＂论行政法中的十大关系＂ 。 胡老师当年刚刚四十

岁，但已经是輩声学界的青年法学家 。 依稀记得他的演讲纵横裨阖、气场十足，

现场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 听完那场讲座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硕士毕业

前立即考博，走出安徽继续研习行政法 。 从作出考博决定之时起，我整个人就

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都在“图书馆一食堂－宿舍“三点之间如同钟摆般行走。

尽管当时内心也非常寂寞，但在考博念头的支撑下，总算熬了过来 。 在经历了

诸多曲折和磨难之后，硕士毕业前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初夏午后，我终千收到

了来自苏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圆了自己的博士

梦想 。

1999 年 9 月 8 日清晨 ，我和陈宏光老师乘坐夜车抵达苏朴I ，真正开启了自

己研习行政法学的道路 。 攻读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的三年里，恩师杨海坤老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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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太多的关怀、指点和帮助。杨老师的学术研究呈现宏观与微观结合、基础

与前沿并重、批判与原创统一的治学风格，对我后来的行政法学研究有很大影

响 。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杨老师一贯注重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培养，鼓励学生

提出新的甚至是与导师完全相反的学术观点。正是在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

我迅速而果断地选择了当时还比较冷僻的行政行为效力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

文的选题。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辛研究和写作，近二十万字的论文终于在 2002

年春节前定稿。 2002 年 6 月 1 日下午，我顺利通过了以应松年老师为主席的

答辩委员会的答辩，成为苏州大学行政法博士点的首届毕业生，结束了自己的

学生生涯。

2002 年 9 月 4 日，我正式到苏州大学人事处报到，开启了自己的教师职业

生涯。在长达十二年的教研岁月中，我亲身见证了苏州大学法学学科跌宥起伏

的发展历程，也实现了自已由讲师到教授、由博士到博导的转变。身处边缘的

地方高校，承受体制的隐性规训，肩负育女的巨大责任，自己 一路走来实属不

易 。 尽管有过徘徊，有过迷茫，有过失落，有过抗争，但所幸的是，自己在峰回路

转之后却依旧能够保持一颗淡定的学者之心，善待学术，善待学生，善待学友 。

从《 行政行为效力论 》到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 》 ，从 《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 》到

《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视野 》，这些著述见证了我十二年来的学术成长。从给

本科生讲授必修的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课程到开设选修的部门行政法、行政法

案例分析课程，从给行政法硕士生讲授行政诉讼法、部门行政法到给行政法博

士生讲授行政法学总论，自己一直能够秉承教学与科研互动、科研反哺教学的

理念，以虔诚的心、激越的悄投入每一层次的教学之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学

生成长提供帮助。尽管受到生源质量、外在环境等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但自

已指导的多名硕士生已经考取名校，追随名师继续研习行政法学。在培养他

（她）们、与他（她）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分明看到了自己当年奋斗的影子。

学生们的芷壮成长，圆了我的教师梦想 。

在多年行政法的教研历程中，我深深感到一部专题式、个性化的行政法总

论著作对于引领更多年轻学子投身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 因此，在《中国行

政法基本理论研究 》出版之后，我除了聚焦行政审判转型和公私合作治理研究

之外，一直在积累行政法总论相关教学和科研成果，希望能够写出较为理想的

《行政法学总论 》 。 两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李铎编辑专门来电，邀请我结合自

己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立法、司法的新发展独立写出一部适合千研究生阅读的行

政法总论。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 的任务之后，我在繁重的教务和家务之余加班



守望在行政法学的园地（代序 ） I O05 

加点，阅读整理了十年来最新的行政法学研究文献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大量

典型行政案件，并对自己的若干专题论文逐字逐旬进行修改充实 。 经过艰辛努

力，近六十万字的《行政法学总论 》终于完成。十五年前，自己阴错阳差地与北

大失之交臂 。 如今， 《行政法学总论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算是圆了自己

的北大梦想 。

回首自己十八年来的行政法学研习之路，可谓有所得也有所失，唯一没有

变化的就是自己还在行政法学的园地里默默坚守 。 在未来的人生岁月中，无论

世事和情境如何变幻，我都将继续前行，不断完善和拓展自己对行政法学总论

的认识，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出第二版 。 唯愿《行政法学总论 》的不断允

实和完善，记下我在行政法学园地辛勤耕耘的身影，伴随我的一生 。

章志远

2014 年初春于姑苏城外新景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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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歆 行政法基本范畴论

“行政法的学科旨趣，在于检讨行政应如何受到法的拘束，以确保人民的基

本权利。 ”CD打开时下的行政法学教科书，虽然著者对“行政法”概念的表述各有

不同，但一个最为直观简洁的定义基本上都是“行政法就是有关行政的法”。因

此，“行政”是理解行政法内涵的前提性范畴。可以说，没有对行政的确切把握，

就不能明确是否存在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的行政法之本质特性，因而也就

不能正确地确定其范围和领域。 3 有鉴于此，本章将就行政、行政权、行政法、

行政法学等四个基本范畴进行辨析，以便对行政法形成初步的整体性认识。

一、行政

“行政”是理解行政法的起点。离开了人类的行政活动，行政法也就失去了

存在的可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法就一定是与人类的行政活动同时产生

的。作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基本范畴，行政本身包含着许多需要澄清的问

题，以下将围绕行政的内涵、特征及分类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论述。

（一）行政的内涵

“行政”一词的英文表述是 administration ，德文表述为 Verwaltung ，它是

心 翁岳生编： 《 行政法 》（ 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0 参见 CH]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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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行政学、政治学、行政法学等领域所广泛使用的术语。对于这一名词，人

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其不同的涵义。有的从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角度来解释

行政，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有的从权力分立

的角度来解释行政，认为行政是与立法、司法相并列的一种国家权力；有的则从

管理角度来解释行政，认为一切组织的管理都是行政；等等。《现代汉语词典》

对“行政”的解释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

作。可见，行政在原初意义上大致可作“管理”“执行“理解。

作为一种管理活动，行政有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之分，前者是指公共组织

对国家及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后者则是指私人机构对其自身事务的管理。诚

如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所言：｀｀ ｀行政＇不完全是公法的概念。我们必须承认私

人行政的存在，比如家庭、厂商内部的行政。同时，存在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的

行政。”叩一般来说，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千三个方面：一是

主体不同：私人企业的行政管理的主体是私法上的团体，公共行政的主体原则

上是国家，此外，近代法律还创造其他一些公共行政的主体，都属于公法人。二

是目的不同：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满足政府所认定的公共利益，而私人企业的

行政管理则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三是手段不同：任何私人不能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私人企业的管理原则上只能通过合同方式；公共行政在手段上可

以采取强制措施，不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这种手段属于行政主体的特权。。虽

然对上述区分并不能够作绝对的理解，如私人组织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承担某

些公共行政管理事务，而在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中也可以采用合同等私法手

段，但作为行政法学研究对象的行政（或者说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

政，私人行政并不包含在内。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通常将公共行政仅仅理解为国家行政，行政法视野中

的公共行政概念完全等同千国家行政。这从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一些

权威行政法教科书关于“行政”的界定中即可看出。实际上，作为现代行政法调

整对象的公共行政并不仅仅是指国家行政，它还应当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行

政，即社会行政。这绝不是学者凭空想象的结果，相反地，它是行政自身的演变

CD ［德 ］ 马克斯·韦伯： 《论经济与补会中的法律 》 ．张乃根译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补 1998 年版，

第 42 贞 。 此外，美国“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也认为．行政”乃是为实现某个私人目的或公共

目的而在具体情形中对权力的行使“．故包括私人行政和公共行政两个组成部分 。 参见 ［美 J E. 博登海

默： 《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补 199 9 年版，第 364 页 。

3 参见王名扬： 《 法国行政法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衬 1 9 88 年版，第 2-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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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使然。原因在于，行政的历史极为久远，只要有组织的存在就必然会有行

政管理活动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几乎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 。 在国家产生

之前的原始社会，基于生存的需要，部落、部落联盟内部存在着大量诸如安排生

产、分配食物、解决纠纷、举行祭祀等简单的行政活动 。 当国家产生以后，很多

公共事务的管理从社会剥离出来而形成国家行政 。 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对

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并不是由国家行政所垄断 。 除了国家行政之外，还有社

会行政。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中所指出的那样，管理是

所有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 随着国家的产生，最重要的领导社会的职能便构成

了国家管理的范围，同时，一部分管理社会的职能仍旧由非国家的组织去行

使 。 CD 然而，行政法却不同千行政，它并不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存在的 。 严格

意义上的行政法只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才得以产生的 。 因此，从历史沿革上看，不是有了行政就有了行政法，行政法上

的“行政”是在近代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下所确立的概念 。 正如德国行政法之

父奥托·迈耶 (Otto Mayer) 所言 ，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国家活动依其实现国

家目的的方式不同而相互区别，“惟其如此，一个可为我们所用的关千国家活动

的行政的概念才在这个三分法中分离了出来 。 行政法正是为此而形成“气

在 20 世纪以前，由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因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干预 H 渐增强，以至千国家行政的范围

不断扩大并空前膨胀，甚至可以说国家行政一度处于独霸天下的地位。在这一

背景之下，传统行政法学所关注的公共行政尤疑就仅仅表现为国家行政 。 然

而，历史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 。 如同“市场失灵”一样，

“政府失灵”也是无法避免的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场以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起点、以部分公共管理社会化

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以治理和善治为目标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全球范围内悄

然兴起。这场方兴未艾的改革打破了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垄断，国家与社会

的分离使得大狱非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应运而生 。 这些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

理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行政与国家行政一起共同构成了公共

行政不可或缺的“两翼” 。 于是，社会行政逐渐被纳入各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

之中 。 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许多英美行政法学著作在讨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O 参见［苏联JB. M. 马诺辛等 ： 《 苏维埃行政法 》 ，黄道秀译，群众出版补 1 983 什版，第 2—3 贞。

@ ［ 德 J 奥托 · 迈 耶： （（ 德国行政法 》 ，刘飞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第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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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引用公立学校开除学生学籍或给予其他纪律处分的案例，以及律师协会拒

绝给律师颁发执业执照或吊销开业律师执照的案例 。 德国、法国、日本等 国的

行政法学著作大多设专章研究国家行政机关（包括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以外

的公法人行政 。 由此可见，作为现代行政法调整对象的公共行政既包括国家行

政，也包括社会行政，二者的范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 在现阶段，国家行政

是行政法的基本调整对象，社会行政则处千补充的地位；但随着国家进一步还权

千补会，社会行政的范围将 H 渐扩大并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最终取代国家行政 。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学校、足球协会等社会公共组织

与其成员之间纠纷的不断涌现，国家行政之外的社会行政也逐步进入行政法学

者的研究视野 。 其中，姜明安教授在其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一书中最

早提出 ：“ 国家行政属于公行政，但公行政并不等千国家行政 。 公行政除了国家

行政以外，还包括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如公共社团（律师协会、医生

协会等）的行政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立学校、研究院所等）的行

政 。 ” CD稍后，罗豪才教授也指出：“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 。 公共行政是行

政中的一种，包括国家行政和行使某种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如非营利的行业、

专业协会组织）的行政 。 ”。此外，张永伟、黎军、石佑启、沈启等行政法学者相继

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对公共行政理念及传统行政法范式的转变做了更为深入

的研究 。 。 正是通过这些学术努力，”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公共行政包括国

家行政和社会行政”才逐渐成为行政法学界的共识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国家治理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通过一系列重大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全面推进党、国

家、社会各方面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拓宽了公共行政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现的

是“多元共治”，而“共治 ”(co- governance)一词的基本含义就是共同治理卫 多元

CD 姜明安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 ．北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9 9 年版，第 2 页 。

0 罗豪才： 《 行政法学与依法行政 》 ，载《 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

@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张永伟： 《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 ，载 《 法律科学 》

2001 年第 2 期；黎军 ： 《 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 2 年版 ； 石佑启： 《论公共行政

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 》 ，北京大学 出版付 2003 年版；沈启编： 《 谁还 在行使权力 准政府组织个案研

究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 参见金国 坤： 《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 ，载 《 行政法学研究 》 2014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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